附件2

三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专利代理机构专利申请预审服务登记申请表

	机构名称
	
	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理机构法人代表
	

	通讯地址
	
	邮编
	

	注册地址
	
	机构性质
	

	注册所在地
	

	联系人
	
	手机号
	

	固定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人数
	
	执业专利代理师

人数
	

	上一年度各类专利代理数量（件）
	发明
	
	实用

新型
	
	外观
	

	上一年度各类专利授权数量（件）
	发明
	
	实用

新型
	
	外观
	

	代理专利申请获奖情况
	中国专利奖
	（项）
	省市区专利奖
	（项）

	非正常专利申请代理行为
	目前代理的专利申请是否存在正在处理中的非正常专利申请
	
	正在处理中的非正常专利申请数量
	  （件）

	申请登记单位声明：（必须确认）

	1.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及执业纪律，登记时专利代理机构及其代理师一年内未因违法代理行为受到警告、罚款的行政处罚或者行业协会训诫、警告的自律惩戒，三年内未因严重违法代理行为受到停业及以上的行政处罚或者行业协会通报批评以上的自律惩戒，不存在不规范经营行为且未被列入专利代理机构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3.有稳定的管理队伍，严格的质量审核机制，科学有效的内部管理制度，有专业服务团队，具备从申请到结案（包括授权和驳回案件）全流程的发明案件或无效、诉讼类案件等的代理能力。
4.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代理管理系统”中的机构状态显示为“正常”，且信用等级为A级及以上，信用等级或机构状态发生调整时，应当主动向三亚保护中心进行报备，未报备前不得提交专利预审案件。

5.被通报的疑似非正常专利申请均已撤回或转为正常申请，严格落实《规范申请专利行为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第77号令）的各项规定。

6.自愿配合三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工作，遵守专利申请预审服务相关管理规范，配合完成对登记信息的核查工作，自愿参加三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组织的调研、培训、座谈等活动，配合完成相关问卷调查。

7.登记信息发生变更，应主动向三亚保护中心提交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变更审核前，不得完成代理专利预审案件。

8.登记成功后的专利代理机构及其代理师在受到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或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通报为非正常专利申请或被通报疑似非正常专利申请，应主动向三亚保护中心进行报备，未报备前不得提交专利预审案件。

	保证提交的信息真实有效，如有不实，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登记机构法人代表签章或签字：

登记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